珠府〔2011〕67号

关于批准并公布珠海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进一步挖掘、整理、保存和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评定并向社会公示，现批准将高新区“药线灸疗”等3个项目列入我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予公布。

我市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文化珠海，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科学规划，妥善处理好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稳妥推进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子孙后代造福。

    附件：珠海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

附件
珠海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序号
	分类编码
	项目名称
	分布区域
	申报单位
	保护单位
	备注

	1
	传统医药 （Ⅸ）
	药线灸疗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唐家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刘一飚

药线灸疗
	

	2
	民俗

（Ⅹ）
	七月三十
装路香
	斗门、江门、中山
	斗门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3
	曲艺

（Ⅴ）
	粤曲
	斗门
	斗门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主题词：文化  保护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
珠海警备区，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口岸查验各单位，
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中央和省属驻珠海有关单位。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6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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